天津工业大学动火作业实施办法
        （2025年版）

第一条学校各级部门应严格执行动火消防审批制度，任何部位动用电气焊、热切割、喷灯等明火作业，必须经单位消防安全归口管理部门（保卫处消防科）审核批准后方可作业。
第二条动火作业审批的办理流程
（一）在学校保卫处网站上下载《天津工业大学动火申请表》（见附件2）按要求填写后交于保卫处消防科进行审批；
（二）《天津工业大学动火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审批单位持有；一份由动火单位或个人持有。
第三条外来施工队伍在学校管理范围内实施动火作业，应由工程项目所在部门按照动火等级审批权限填报《天津工业大学动火申请表》。
第四条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应对单位动火作业进行检查，如发现有违反动火管理制度或动火作业有危险时，可随时停止动火，按本单位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条动火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看火人应严格履行各自职责并按相关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见附件1）
第六条本制度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可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执行。 
附件：1、天津工业大学动火注意事项
     2、天津工业大学动火作业申请表

                         天津工业大学保卫处 










附件1：
天津工业大学动火注意事项
一、动火前“九不”
1. 防火、灭火措施没落实不动火。
2. 周围的杂物和易燃品、危险品未清除不动火。
3. 附近难以移动的易燃结构物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不动火。
4. 凡盛装过油类等易燃、可燃液体的容器、管道用后未清洗干净不动火。
5. 在进行高空焊割作业时，未清除地面的可燃物品和采取相应防护措施不动火。
6. 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车间和场所未采取安全措施，危险性未清除不动火。
7. 未配备灭火器材或器材不足不动火。
8. 地下室、地沟及检查井等密闭空间未探明是否有可燃气体，无排风设施不动火。
9. 现场安全负责人不在场不动火。
二、动火中“四要”
1. 现场看火人要坚守岗位。
2. 现场负责人、看火人和动火作业人员要加强观察、精心操作，发现不安全苗头时，立即停止动火。
3. 一旦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时要立即报警和组织扑救。
4. 动火作业人员要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三、动火后“一清”
完成动火作业后，动火人员和现场负责人要彻底清理动火作业现场，并确认无火灾隐患后才能离开。



附件2
天津工业大学动火申请表
	动火申请单位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动火部位
	
	动火原因
	□室内装修 □ 防水
□ 维修 □其他（    ）

	动火类型
	□用火 □电焊   □气焊 □ 切割  □其他（    ）

	动火时间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动火人姓名
	身份证号
	特种作业操作证编号

	
	
	

	
	
	

	
	
	

	看火人姓名
	
	身份证号
	

	安全承诺
	1、现场配备灭火器且有专人看火，动火前清除5米内易燃易爆物品，遇有无法清除的易燃物，必须采取防火措施。
2、动火人员必须有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3、动火人员和现场安全负责人在动火后应彻底清理现场火种，才能离开现场。
4、动火施工单位承担因动火作业造成损失的责任。
施工方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单位
审批意见
	
主管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消防安全管理科审批意见
	
复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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